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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案 編 號 ： MPF/2/1/47C 

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

《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》 （ 第 485 章 ）  

《2024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為施行第 19M（2）（a）條指明日期）（修訂）公告》 

《2024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為施行第 19U（4）條指定日期）（修訂）公告》 

《2024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為施行第 19Y（3）條指定日期）（修訂）公告》 

《2024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為施行第 19Z（4）條指定日期）（修訂）公告》 

引 言

為 配 合 第 二 批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（ “強 積 金 ”） 計 劃 加 入

「 積 金 易 」 平 台 ，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（ “局 長 ”） 已 ：  

(a) 根 據 《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》（第 485 章 ）（“《 強

積 金 條 例 》”）第 19N 條，訂 立《 2024 年 強 制 性 公 積

金 計 劃 （ 為 施 行 第 19M（ 2）（ a） 條 指 明 日 期 ）（ 修

訂 ）公 告 》（ “《 2024 年 強 制 使 用（ 修 訂 ）公 告 》”）

（ 附 件 A）； 及

(b) 根 據 《 強 積 金 條 例 》 第 19ZE 條 ， 訂 立 《 2024 年 強

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（ 為 施 行 第 19U（ 4） 條 指 定 日 期 ）

（ 修 訂 ）公 告 》、《 2024 年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（ 為 施

行 第 19Y（ 3）條 指 定 日 期 ）（ 修 訂 ）公 告 》，以 及《 2024
年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（ 為 施 行 第 19Z（ 4）條 指 定 日

期 ）（ 修 訂 ） 公 告 》（ 合 稱 “《2024 年費用規管（修訂）

公告》”）（ 附 件 B）。

   A    

   B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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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據

2. 立 法 會 於 2021 年 10 月 通 過《 2021 年 強 制 性 公 積 金

計 劃（ 修 訂 ）條 例 》（“《 2021 年 修 訂 條 例 》”）， 為 推 行「 積

金 易 」平 台 提 供 所 需 的 法 律 基 礎，並 賦 權 局 長 在 平 台 準 備 就

緒 時 可 透 過 在 憲 報 刊 登 法 律 公 告，實 施《 2021 年 修 訂 條 例 》

的 某 些 條 文。該 等 法 律 公 告 將 會 分 批 刊 憲，以 配 合 強 積 金 受

託 人 分 階 段 加 入 平 台，即 按 其 資 產 管 理 規 模，由 小 至 大 依 次

加 入 平 台 。

3. 繼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（ “積 金 局 ”）於 2024 年

3 月 確 認 ，「 積 金 易 」 平 台 已 準 備 就 緒 讓 受 託 人 開 始 加 入 平

台 後，我 們 於 2024 年 4 月 19 日 在 憲 報 刊 登 首 批 法 律 公 告，

以 配 合「 積 金 易 」平 台 於 2024 年 6 月 26 日 推出，以及第 一

批 強 積 金 計 劃 分 別 於 2024 年 6 月 26 日 和 7 月 29 日 加 入

「 積 金 易 」 平 台 。

4. 其 後，積 金 局 於 2024 年 5 月 向 政 府 確 認，第 二 批 強

積 金 計 劃，即 由 交 通 銀 行 信 託 有 限 公 司（ “交 通 銀 行 ”）管 理

的 交 通 銀 行 愉 盈 退 休 強 積 金 計 劃、由 渣 打 信 託（ 香 港 ）有 限

公 司（ “渣 打 ”）管 理 的 新 地 強 積 金 僱 主 營 辦 計 劃，以 及 由 東

亞 銀 行 （ 信 託 ） 有 限 公 司 （ “東 亞 ”） 管 理 的 東 亞 （ 強 積 金 ）

享 惠 計 劃 ， 可 分 別 於 2024 年 9 月 3 日 、 2024 年 10 月 2 日

及 2024 年 10 月 29 日 加 入 「 積 金 易 」 平 台 。 為 配 合 這 三 個

強 積 金 計 劃 加 入「 積 金 易 」平 台，我 們 需 要 在 憲 報 刊 登 第 二

批 法 律 公 告 。

法 律 公 告

5. 下 表 概 述 第 二 批 法 律 公 告 的 目 的 ：

法律公告 目的

《2024 年強制使用

（修訂）公告》

指明 2024 年 9 月 3 日、2024 年 10 月 2 日及 
2024 年 10 月 29 日分別為交通銀行愉盈退休

強積金計劃、新地強積金僱主營辦計劃，以及

東亞（強積金）享惠計劃的「關鍵日」，以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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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公告 
 

目的 
 

《強積金條例》第 19M（2）（a）條，規定就這

三個強積金計劃而言，交 通 銀 行、渣 打 及 東

亞 必須使用「積金易」平台以執行計劃管理職

能。 
 

《2024 年費用規管

（修訂）公告》 
指定 2024 年 12 月 3 日、2025 年 1 月 2 日及 
2025 年 1 月 29 日分別為交通銀行愉盈退休強

積金計劃、新地強積金僱主營辦計劃，以及東

亞（強積金）享惠計劃的成分基金的「關鍵日」，

以施行《強積金條例》第 19U（4）、19Y（3）

和 19Z（4）條，規定就這三個強積金計劃的成

分基金而言，交 通 銀 行 、 渣 打 及 東 亞 必須

相應減少向計劃成員徵收費用1。 
 

 
6. 因 應 強 積 金 受 託 人 加 入 平 台 的 準 備 情 況 ， 我 們 會 在

確 認 餘 下 受 託 人 加 入「 積 金 易 」平 台 的 日 期 後 分 批 刊 憲 有 關

的 強 制 使 用 （修訂）公 告 及 費 用 規 管 （修訂）公 告 。  
 
 
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
7. 第 二 批 法 律 公 告 的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：  
 

刊 登 憲 報  
 

2024 年 5 月 24 日 

按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程 序 提 交 立 法 會  
 

2024 年 5 月 29 日 

 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兩項法定收費規定為： 
 

（a） 受託人日後收取的計劃行政費不得高於「積金易」平台費，以讓減省的成本（即     
現時受託人向計劃成員收取的行政費與日後受託人須付的「積金易」平台費之間的

差額）可「直接轉移」予計劃成員；及 
 

（b） 減省的成本須全數反映在強積金基金的整體開支比率上，以確保整體收費有相應幅

度的減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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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眾 諮 詢  

8. 我 們 已 於 2024 年 3 月 18 日 就 「 積 金 易 」 平 台 的 最

新 發 展，包 括 受 託 人 加 入 平 台 的 時 間 表 及 刊 憲 安 排，諮 詢 了

立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。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回 應 普 遍 正 面，

部 分 委 員 期 望「 積 金 易 」平 台 能 及 早 推 出，為 計 劃 成 員 大 幅

節 省 成 本 的 同 時 ， 亦 為 強 積 金 行 業 注 入 增 長 動 力 。  
 
 
宣 傳 安 排  

9. 我 們 會 在 第 二 批 法 律 公 告 於 2024 年 5 月 24 日 刊 憲

後 發 出 新 聞 稿 。「 積 金 易 」 平 台 的 官 方 網 站 （ empf.org.hk）

及 積 金 易 客 戶 服 務 熱 線（ 183 2622）已 於 2024 年 4 月 19 日

推 出。此 外，積 金 局、積 金 易 平 台 有 限 公 司 及 項 目 承 辦 商 亦

將 為 計 劃 成 員 、 僱 主 及 其 他 相 關 持 份 者 提 供 全 方 位 的 支 援

服 務，包 括 設 立 服 務 中 心 及 自 助 服 務 機、舉 辦 講 座 及 為 僱 主

提 供 外 展 服 務 等，以 協 助 他 們 順 利 過 渡 至「 積 金 易 」平 台。  
 
 
查 詢  

10. 有 關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的 查 詢 ， 可 與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

助 理 秘 書 長 （ 財 經 事 務 ） 吳 志 榮 先 生 （ 電 話 :  2810 3066）     
聯 絡 。 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
財經事務科 
2024 年 5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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